
瑞安市公众参与“剿灭劣Ⅴ类水”有奖举报奖励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鼓励公众参与“五水共治”工

作，全面剿灭劣 V 类水，营造全民共治共享

氛围，特制定有奖举报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的公众参与“剿灭

劣Ⅴ类水”有奖举报奖励办法（以下简称“有

奖举报”），是指社会公众向瑞安市治水办举

报本办法第三条规定的影响剿灭劣Ⅴ类水

行动中涉水违法、违规行为给予奖励。

第三条 对下列影响剿劣工作的涉水行

为实行有奖举报：

（一）沿河偷设、私设的排污口、暗管排

污、偷排泥浆的情况；

（二）沿河洗车点、洗发店、洗浴店及其

他洗涤业直排的情况；

（三）沿河餐饮业（大排档、小餐馆）废水

直排的情况；

（四）河道周边农贸市场、小食品（肉类

熟食）加工场的废水直排的情况；

（五）河道周边存在金属表面处理、卤制

品、铸造等重污染行业企业，小加工作坊（汽

配、五金等）偷排漏排的情况；

（六）工业园区污水直排的情况；

（七）非法养殖点及养殖污水直排、病死

动物入河等情况；

（八）辖区农村生活污水处理设施运行

不正常的情况；

（九）河道周边屋前房后存在明显的洗

衣、洗菜点直排污水的情况；

（十）河道水体发黑发臭、河面存在大量

油污、漂浮物及垃圾等情况；

（十一）沿河乱搭乱建违章点排放污水

的情况；

（十二）其他对水体造成污染的情况。

第四条 举报人需提供以下内容：

（一）被举报对象的名称、行为发生时

间、具体位置（最好有定位）；

（二）有必要的佐证材料，如照片和录像等；

（三）举报人真实姓名及联系方式（必要

时，要求举报人协助调查取证用）。

第五条 举报件的受理、核查及办理：

（一）市治水办落实专人进行登记；

（二）接到举报信息的 24 小时内，派工

作人员（治水办督查组或督导组工作人员）

进行现场核查；

（三）经核查情况属实的，根据责任分

工，市治水办书面发“限制整改通知书”给有

管辖权的责任部门或乡镇（街道），责令限期

整改到位；

（四）将办理结果向举报人反馈。

第六条 下列情况不予奖励：

（一）举报事实不清或者举报对象不明的；

（二）举报人不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

式的；

（三）举报前新闻媒体已经曝光或相关

部门已经掌握其事实的，或者举报的事实已

被查处，尚处在整改中的；

（四）举报人弄虚作假骗取奖励，一经查

实，取消其奖励资格，收回奖励。

第七条 经市治水办核查后，举报情况属

实的，给予举报人50—2000元的现金奖励。

（一）举报情况属实，并对河道造成严重

污染的，构成环境污染犯罪的，奖励2000元；

（二）举报事实符合“第三条”中（五）、

（六）、（七）、（八）、（十一）等情形的，奖励

200元；

（三）举报事实符合“第三条”中（一）、

（二）、（三）、（四）、（九）、（十）等情形的，奖励

50元；

（四）对同一事件有多人举报的，奖励最

先举报者（以最早受理部门登记的时间为

准）；

（五）联合举报的，奖励由举报人自行协

商分配；

（六）举报的事件被受理且已整改完成，

再次出现反弹的，可以继续举报，经核实后

可再次获得奖励；

第八条 市治水办在奖金核定后 5 个工

作日内，按照举报人提供的联系方式通知举

报人领取奖金。

（一）奖金额度在 200 元以下（含 200

元）的，市治水办将直接以现金充值到举报

人的手机费；

（二）奖金额度为 2000 元的，举报人应

在接到领奖通知之日起 7 日内，携带有效身

份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逾期未领取

的，视为主动放弃。

第九条 市治水办接到受理举报后，应

采取有效保密措施保护举报人的权利，严禁

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或泄露举报人信息。由

此造成严重后果的，追究相关当事人的责任。

第十条 举报可以通过下列方式进行：

（一）电话举报：65823172 、65826519

（瑞安市治水办）

（二）信函举报（地址）：瑞安市安阳大厦

25楼

第十一条 治水办工作人员及其亲属对

违法违规行为的举报不适用本办法。本办法

由市治水办负责解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

瑞安市治水办
2017年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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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力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打造“七彩画乡、写意林川”

林川镇聚力描绘诗意画卷

【今日林川】

“市场化+承包制”
环境卫生更整洁

走进林川镇溪坦、水干岸、石埠坪等

村，眼前道路干净、环境卫生整洁，看着十

分清爽。

从今年 4 月份开始，该镇为创建温州

市卫生镇，广泛动员，号召群众共同参与，

营造整洁优美、文明有序的生活环境。

5 月底，该镇开展创卫攻坚行动，机

关工作人员、村党员干部和志愿者等走上

街头，打扫卫生，清理各种杂物，极大地改

善了村子的总体面貌。

创建温州市卫生镇是林川镇小城镇

环境综合整治的内容之一，而小城镇环境

综合整治是一项长期工程。因此，常态化

保洁显得尤为重要。

林川镇副镇长孙孟介绍，该镇在册人

口 3.9 万人，每天平均产生五六吨生活垃

圾，由于地处我市西部山区，村居分布比

较分散，垃圾收集比较困难。以往垃圾收

集实行承包制，各村从本村实际出发，雇

佣1至3名保洁人员进行保洁。

“村居分散的区域适合实行承包制，但

这个制度存在明显的弱点，就是人员投入

过多，而且保洁的效果难以保障。”孙孟说。

自去年独立成镇以来，林川镇积极筹

备市场化保洁机制，通过市场招标的形

式，将溪坦、水干岸、石埠坪等 5 个村以面

积为计算单位，由市环卫渣土清运有限公

司统一清扫垃圾。

“这 5 个村位于集镇区，位置集中，清

扫方便。”孙孟说，通过市场化运作模式，

政府从以前参与者、裁判者双重身份，变

成现在单纯的裁判者，节省了人力、精力，

可以更好地发挥监督作用。

此外，该镇还成立了由 15 人组成的

机动队伍，随时随地关注环境卫生，一旦

发现路边、溪边等地有垃圾，立即通知相

关人员做好保洁工作。

为了提高村民环保意识，该镇以悬挂

横幅、发放倡议书、入户宣传、开展创卫文

艺晚会、制定村规民约等多种方式，让村

民意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杜绝乱扔垃

圾、乱堆放等不文明行为。

加强路面管理
道路交通更有序

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治理乱占

道、乱开车、乱拉线等是重要内容。

工艺路是溪坦村内的繁华道路，也是

林川镇车辆通行最多的道路之一，道路两

边工艺品企业众多，货车时常进出，过去

不时出现乱停车现象，导致道路拥堵。

今年年初，林川镇邀请交警部门，在

道路两旁施划停车位，还安排交警巡逻。

该道路拥堵问题得到彻底解决。

日前，记者在林川镇溪坦村工艺路看

到，道路两旁画着白色的停车线，车辆有

序停放在车位上，整条道路看起来干净整

洁。溪坦村村民王先生说：“道路两边施

划了停车线，车子不再像以前乱停了。”

停车有序了，乱摆摊现象也不见了。

该镇副镇长陈冰说：“自‘大拆大整’专项

行动开展以来，我们加大了‘四无’生产经

营单位整治力度。”

针对马路菜市场扰乱交通秩序的行

为，该镇通过菜市场综合整治，规范市场

秩序，实现交通有序。

日前，记者来到石埠坪村的奥光集团

门前，看到一块水泥建成的空地，上面已经

划出一个个摊位，一些小商贩正在做买卖。

该镇工作人员介绍，这里原本是一个

马路菜市场，没有固定摊位，流动商贩往

往侵占道路，导致通行困难。

为解决这一乱象，林川镇政府投入资

金，清理流动摊贩，并建起围墙，建成一个

小型市场，让商贩在固定摊位上经营，解

决乱摆摊乱象，也疏通了道路。

下一步，该镇还将开展主要道路扩宽

工程，并与截污纳管、电线地埋等工程相

结合，解决乱拉线现象。

打造两大亮点
村容镇貌更美丽

在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中，林川镇把

溪坦村和黄家垄村作为重点，以点带面，

从而提高林川全镇的“颜值”。

在途经该镇的主要路口，记者看到路

边建成一处青瓦白墙的建筑，白墙上写着

“林川”二字，看过去古韵古香。

往前走，就来到“中国工艺品之乡”的

主要基地——溪坦村。这里密布着众多

工艺品加工企业，每家企业的临街墙面经

过精心设计：有的挂着一盆盆花，有的绘

制着各色图案。

“开设临街彩色墙面是镇政府提议

的，具体设计由企业决定。这样一来，企

业形象就活泼了，整条街的环境更加优美

了。”镇党委副书记陈冬梅说。

临街彩色墙面是溪坦村整村环境提

升的一个缩影。按照规划，该村将打造

“一核、两轴、三区”，即以礼品产业为集聚

核，整合资源，串联研发、生产、商务、展示

等功能，建设商务展示区和生态创意区；

同时，利用溪坦的山水资源，引入休闲娱

乐、养生度假等功能，打造时尚度假区，实

现文化生产和休闲旅游联动发展。

沿着道路一直向前，便到了黄家垄

村。村口房屋的墙壁上挂着一幅黄家垄

村规划图，图片中的黄家垄色彩斑斓，计

划建设滨水公园、停车场、观光绿道等。

陈冬梅介绍，黄家垄村紧邻林溪水库，

具有丰富的旅游资源，但一直得不到充分

开发，今后将着力挖掘水库旅游经济。

同时，为了提高村子的“颜值”，除建

设滨水公园、观光绿道外，该村整村房屋

将实施统一彩绘。

目前，黄家垄村环境改造提升工作已

经启动，村内大部分违章建筑被拆除，一

个水塘的淤泥于 3 月份清理干净，道路两

旁的垃圾也已经统一清除⋯⋯

“环境综合整治的目标是打造‘七彩

画乡、写意林川’，通过打造两个村的亮

点，以点带面，让林川成为宜居、宜业、宜

游、宜商的美丽林川。”陈冬梅说。

■记者 黄国夫 通讯员 阮瑞珍

日前，《林川镇环境综合整治规划》出炉。按照规划，未来3年林川镇将以建设“七彩画乡、写意林川”为目标，突出“山里人家（林）、在水一方（川）”的诗意栖居环境特色，通过环境综合整治

还原良风美俗的乡愁空间。

据了解，去年9月，浙江省提出“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行动计划，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成为继美丽乡村、美丽县城之后浙江省“两美”建设的又一重点。根据我市安排，除玉海街道、安阳街

道外，其他21个乡镇、街道均列入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三年行动计划，其中林川镇为2017年达标的3个乡镇之一。自开展小城镇环境综合整治以来，该镇通过多种措施，让环境卫生更整

洁、道路交通更有序、村容镇貌更美丽。

本报讯（记者 陈成成 通讯员 张心

悦）日前，市人民医院举行“庆七一·诵

经典”诗歌朗诵大赛，纪念建党96周年，

进一步推进“两学一做”学习教育活动，

以红色经典诗文朗诵的形式再现宏伟

雄壮的革命场景,追忆革命先烈的英勇

事迹。

市人民医院 18 个党支部的 108 名

选手参赛。经过激烈角逐，10 支队伍

顺利晋级决赛。决赛现场，选手围绕

“庆七一、诵经典”主题，演绎了《沁园

春·雪》、《父母之河》、《有一首歌》、《党

徽在瑞医闪耀》等红色诗文。

本报讯（记者 钱枫枫）眼下正值东海禁

渔期。日前，玉海街道连续组织联合执法行

动，开展“三战”（保护幼鱼资源、剿灭禁用渔

具、保护伏休战果）督查行动，严打禁售海鲜

售卖行为。

日前，玉海街道联合市场监管、海洋渔业

等部门，突击检查违禁海鲜售卖行为。联合

执法组成员来到 3 家菜市场，先行暗访拍照

取证，再亮明身份，逐一排查市场内海鲜售卖

摊位，全面搜查前期调查取证过的摊位。

经查，菜市场存在小黄鱼、龙头鱼、三黄

鱼等 5 种鱼类，目前属于禁售鱼类。执法人

员依法没收查扣禁售鱼约35公斤，送往玉海

辖区内各养老院，同时告知摊贩不得再次贩

卖，否则将依法查处，追究其责任。

日前，该街道再次联合海洋渔业、市场监

管等部门和玉海街道食品安全义工队，督查

虹南临时菜市场、大沙堤菜市场和周松菜市

场，开展“一打三整治”行动暨“三战”执法工

作。

经排查，联合执法组成员未发现出售禁

售海鲜行为，大部分摊贩熟知休渔期各项规

定，按时备好冷冻海鲜进货票据。部分摊贩

存在票据缺失、票据内容不符等问题，执法人

员告知必须严格遵守相关规定。

下一步，该街道将继续加强部门联动，采

取突击检查和日常随机督查结合的方式，做

好休渔期间“一打三整治”和“三战”工作，不

断加大市场巡逻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禁售鱼

售卖行为。

本报讯（通讯员 周文雅 记者 金汝）6月

27 日，莘塍街道办事处牵头，街道农办及综

合执法、市场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执法，突击

检查非法活禽交易点，取缔华表菜市场、南

垟菜市场等 4 处非法活禽交易窝点，巩固活

禽“杀白上市”的整治成果。

莘塍街道活禽“杀白上市”整治成果初

显成效，但部分非法商贩仍存在侥幸心理，

对活禽屠宰与销售管理规定置若罔闻，对执

法部门的限期整改要求充耳不闻。同时，不

法商贩具有流动性强、隐蔽性强、违法成本

低的特点。

莘塍街道通过肉禽市场执法排查、联合

执法、集中整治专项行动等多途径，打击非

法活禽交易违法行为。经多次口头警告、责

令限期整改无果后，执法人员果断行动，取

缔顽固的非法活禽屠宰窝点。在取缔非法

活禽屠宰窝点的同时，他们还向商户和消费

者宣传活禽“杀白上市”政策，提高公众对活

禽病害的防范意识。

下一步，市场监管莘塍所将继续保持打

击非法活禽屠宰点的高压态势，为规范当地

活禽屠宰与交易行为、维护文明城市建设成

果添砖加瓦。

市人民医院举行
“庆七一·诵经典”

诗歌朗诵大赛

玉海街道开展禁渔期联合执法检查

莘塍街道取缔4处非法活禽交易点

黄家垄村设计图


